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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6〕235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1309 号
提案的答复

卢素玉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城市更新中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

提案》（20261309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加大引导和服务力度、出台更优政策、加大资金扶持

和税费减免、简化审批流程等建议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，对解决

我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。我局始

终将住宅电梯安全工作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，扎实推进既有

住宅加装电梯工作，在相关政策制定、资金保障、安全管理等方

面取得积极成效。一是强化政策协同保障。推动出台《福建省电

梯安全管理条例》，明确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符合城乡规划、

房屋建筑、消防等相关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

当按照简化、便民的原则，及时办理相关手续。二是积极争取国

债资金支持。配合有关部门积极申报 2026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

金约 2.1 亿元，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754 台。三是抓好加装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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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质量安全。持续抓好全省 1.1 万台加装电梯安装质量和后续使

用管理，严把施工告知、安装监督检验、使用登记三道关口，确

保安装质量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，有效保障群众乘梯安全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场监管

总局部署要求，积极吸收借鉴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立足市场监管

职能，重点抓好以下 4 个方面工作：

一是推动基层治理协同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，指导街道、社

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管理作用，依托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

业等力量，做好政策宣传、意愿征询、矛盾调解等群众工作，推

动加装电梯事项共商共议、共建共享。

二是配合做好加装电梯项目实施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超

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工作，细化我省申

报、审核、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工作要求，开展摸底调查评估并建

立项目储备库。同时，强化质量安全监管，做好既有住宅加装电

梯安装质量的监督检验，压实电梯制造安装单位质量安全主体

责任。

三是强化投用后安全监管。督促指导加装电梯使用单位按照

要求办理使用登记，确保“一梯一档”等相关资料完整可追溯；

配齐配强安全总监和安全员，制定《电梯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》，

建立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工作责任机制，切实落实使用

安全主体责任。

四是深化宣传引导。结合“特种设备安全日”“电梯安全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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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周”“特种设备‘三进’安全宣传”等活动，多渠道普及电梯

安全知识与加装政策。配合有关部门面向老旧小区居民解读超长

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标准、申请条件和办理流程等政策内容，及

时响应群众诉求。

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您继续提出宝贵

意见和建议。

领导署名：黄水木

联 系 人：邱德海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04660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6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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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